
「出席演講、座談、研習、評審（選）等活動」處理程序 

 

公務員出席演講、座談、研
習、評審（選）等活動 

『公部門』籌辦
或邀請之活動 

『私部門』籌辦
或邀請之活動 

逕行參加（無須
簽報長官或知
會政風機構） 

『事先』簽報長
官並知會政風
機構後，始得參
加 

『有』利害關係 『無』利害關係 

 

依
「
軍
公
教
人
員
兼
職
費
及
及
講
座
鐘
點
費
支
給
規
定
」
、

「
各
機
關
學
校
出
席
費
及
稿
費
支
給
要
點
」
等
相
關
規
定

辦
理 

 

（
ㄧ
）
鐘
點
費
：
每
小
時
不
得
超
過
新
台
幣
伍
仟
元 

（
二
）
稿 

費
：
每
千
字
不
得
超
過
新
台
幣
貳
仟
元 


